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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

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科学管理，确保

档案完整、安全与有效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重

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办法》（国家档案局令第 16 号）及有

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，是指学校在举

办重大活动和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直接形成的，对学校和社会具

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电子文件、实物等不同载体形

式的历史记录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重大活动是指学校举办的或由学校主办、

承办的，对学校具有重大意义或者重要国际影响的会议、会展、

赛事、纪念、庆典等大型活动；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，造成或

可能造成严重危害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、

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

容：

（一）国家、自治区重要领导到校视察、调研、指导工作等；

（二）国内外兄弟院校，重要机构代表团到校交流访问及合

作办学等；

（三）学校与地方政府、知名企业签署重要合作协议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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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合作项目；

（四）知名人士到校参观、访问、演讲、讲学等；

（五）上级部门对学校各项重大工作的考核、评估、验收活动；

（六）学校领导出席的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和重大意义的公务

活动（包括重要出访活动）；

（七）学校、学院等主办或承办的大型的、有重要影响力的

会议、赛事等；

（八）学校召开的重大会议，如党代会、教代会、团代会、

学代会、重点学科评估、重要学术会议等；

（九）学校举办以重大事件、重大纪念日、重要人物为主题

的纪念和庆典活动，如校庆、建党、国庆活动等；

（十）学校重大建设项目的开工奠基、落成（竣工）典礼及

揭牌仪式等活动；

（十一）学校范围内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和

社会安全事件应对活动；

（十二）其他学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或具有重要

影响的活动。

第四条 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工作应当遵循统一领导、分

级实施、统筹协作、完整收集、集中管理、有效利用的工作原则，

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，推动档案利用与开发，为学校发展和突发

事件应对留存历史、提供文献参考和决策支持。

第五条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移交、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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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等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纳入活动经费预算或保障措施。

第六条 档案馆负责学校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的接收征

集、集中保管、编研开发并提供利用。档案馆可以根据需要，提

前介入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工作，并采取拍照、录音、录像

等方式直接形成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。

第七条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的牵头单位或责任单位，或专门

设立的临时机构（以下统称责任单位），在制订实施计划或制定应

急预案时应当同时制订档案收集、整理方案，明确重大活动、突

发事件档案工作的责任部门和人员，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。

第八条责任单位负责档案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、归档。

责任单位为两个及以上的，由承担主要责任的单位立卷归档，其

他责任单位应当及时整理本单位在重大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，

并自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结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主要责任单

位汇交。主要责任单位应当自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结束后 1 个月

内按本细则第九条将收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向学校档案馆移交。

临时机构应在机构撤销前将档案材料向档案馆移交。

第九条 责任单位应当将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中形成的下列文

件材料纳入收集范围，做到应收尽收、应归尽归：

（一）领导指示、批示，机构成立及分工文件材料，工作制

度、预案、方案、报告、报表、简报、总结，会议材料，奖惩材

料，大事记，宣传报道，各单位按照分工或职责形成的其他文件

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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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照片、光盘、录音、录像带等声像材料及其文字说明

（须含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由、拍摄者五要素）；

（三）业务数据、公务电子邮件、网页信息、社交媒体信息；

（四）印章、题词、活动标志、证件、证书、纪念册、纪念

章、奖杯、奖牌、奖章、奖状、牌匾、锦旗等实物档案；

（五）其他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。 .

第十条 档案馆应对接收进馆的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设

立专题进行管理，建立相应的专题目录。及时开展编制检索工具、

内容数字化等工作，加大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力度，通过档案编研、

陈列展览等形式，充分发挥档案价值，并为重大活动组织和突发

事件应对提供决策参考。

第十一条 档案馆应当加强与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责任单位的

联系，及时掌握有关情况，督促、检查责任单位按时向档案馆移

交档案材料。

第十二条 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材料属学校所有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拒交、擅自销毁或据为已有。对于所有权属于个人

的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，学校鼓励档案所有者向档案馆捐赠

或者寄存。捐赠者、寄存者对其档案材料享有优先利用权，并可

以对其档案中不宜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，档案馆应当

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三条 对不按规定向档案馆移交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

案材料的，档案馆应责令其限期改正，逾期没有改正的，上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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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给予通报批评。对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，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处

理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档案馆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广西科技大学重大

活动和重要会议档案归档工作规定》（校发〔2014〕132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广西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3 日印发


